附件1
金秀瑶族自治县三江乡长乐村思想文化阵地
提升项目服务采购需求

	项目名称
	数量
	服务内容及要求

	金秀瑶族自治县三江乡长乐村思想文化阵地提升项目
	1项
	一、根据要求设计、制作并安装户外宣传栏。
1.宣传栏需运送至三江乡长乐村所辖10个屯指定点位安装（长乐屯、冲口屯、永新屯、永红屯、东升屯、东岭脚、革新屯、大金屯、小金屯、磨刀石屯）。
2.规格与数量：
    长乐屯：安装宣传栏1个，尺寸不小于6.0m（长）×2.45m（高）
    其余9个屯：每屯安装宣传栏1个，尺寸不小于3.0m（长）×2.45m（高）
3.宣传栏设计：
    宣传栏造型应设计端正大方、创意创新，在显著位置标识各屯名称，可张贴宣传内容的区域尺寸不小于1.2m×2.4m。
4.基础施工要求：
    挖坑尺寸不小于：0.4m × 0.4m × 0.5m（深）
    立柱填埋深度不小于：0.5m
    回填方式：混凝土回填，安装预埋件等
    备注：实际安装可根据当地施工环境适当调整。
二、在长乐村村委开展党建文化宣传设计、制作与安装。
1. 党员活动室宣传：
    长乐村影像志：建议尺寸4.8m（长）×1.5m（高）
    党务公开栏：建议尺寸2.22m（长）×1.44m（高）
2. 二楼走廊党建文化宣传：
建议尺寸4.8m（长）×1.5m（高）
[bookmark: _GoBack]3. 楼梯村内文化宣传（共4版）：
    第一版：建议尺寸2.8m（长）×2.0m（高）
    第二版：建议尺寸2.5m（长）×2.0m（高）
    第三版：建议尺寸4.8m（长）×1.8m（高）
    第四版：建议尺寸3.6m（长）×1.8m（高）    
三、项目实施地址。
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三江乡长乐村。
四、制作工艺。
1.宣传栏采用不小于1.2mm镀锌板激光切割焊接成形，防氧底漆汽车面漆，镀锌板镂空雕刻窗花装饰；村屯名称采用1.0cm厚PVC立体字，喷印张贴的宣传画面为户外高清写真喷画。
2.党建文化宣传采用1.5cm厚PVC高清UV过水晶膜异形雕刻，标题字为1.0cm厚PVC立体雕刻。
五、服务要求。
1.能承接一定紧急的任务，适应加班要求，按时按质按量提供产品。
2.本项目技术及质量标准按国家相关标准执行；
3.成交供应商应严格遵守《印刷业管理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及有关法律。
4.供应商须按双方单次业务约定的交付期限，按采购人的要求将所需货物或服务成果免费送到采购人指定的地点，并免费安装完毕，达到使用条件。
5.需要安装的产品，供应商须派有经验的技术人员，自备安装工具到现场进行安装，直到货物正常使用，其费用由供应商负担。产品安装完毕后，由采购人验收。
6.服务期内供应商不得以单次业务量大小对采购人实行差别对待，不得以金额小、业务繁忙、节假日人手不足等为借口拒绝采购人的业务要求，不得在履约过程中发生故意拖延交付、降低服务质量等行为。


	售后服务要求：
1.单次业务质量保证期1年（自该次服务成果验收合格并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）。供应商接到采购人处理问题通知后须在24小时内到达采购人指定现场，在24小时内解决问题。若为产品质量问题，费用应由供应商负责。
2.现场响应：如发现产品破损，在接到通知后，必须到达现场查看；到达指定现场后无法在24小时内解决的，应需在24小时内提供备用产品，使采购人能够正常使用。若故障在24小时内未得到解决的，采购人有权自行处理故障，发生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。
报价要求：
报价必须包括完成服务的所有价格，包括但不限于设计、排版、印刷、制作、材料、运输、安装、维护、劳务、税金、保险、售后服务等完成广告服务所需的全部费用。质保期满后额外发生的维护费用除外。




